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粤交职院纪〔2017〕3号 

关于印发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纪委 

工作报告制度的通知 

 

各党（总）支部、各部门： 

根据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加强高校

纪委建设的意见》精神，学校党委审议通过了《纪委工作报告

制度》，现予以印发，望遵照执行。 

 

附件：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工作报告制度 

 

 

 

 

      中共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20日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纪委工作报告制度 

根据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加强高校

纪委建设的意见》精神，制定本制度。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部署

要求，加强监督执纪工作请示报告，进一步提高纪律检查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二、报告内容 

（一）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目标的落实措施、实施效

果等情况； 

坚持“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强化制度执行力度，执行廉

洁自律制度等情况； 

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领导人员遵守廉洁规定、学校

政务公开和监督执纪问责等情况；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思想、业务、作风建设，纪检干部教

育管理、培训锻炼、工作考核等情况； 

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二）纪委书记履职情况 

领导、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落实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有关

指示、决议、工作部署及交办任务等情况； 



决定并主持召开纪委会、纪检监察工作会等会议，督促检

查各项工作等情况； 

来信来访、查办案件、效能监察和教育、科研监督等工作

情况；指导学校二级部门纪检监察工作情况； 

组织查处党员、干部的违纪案件，准确掌握政策、党纪条

规，相关处分的情况； 

（三）其他事项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及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重大事项、突发事件及紧急情况； 

谈话函询、信访处理、问题线索处置和执纪审查情况。 

三、报告程序 

（一）日常工作报告制度。学校纪委工作情况，每季度向 

党委报告一次。监督执纪问责情况、重要专项工作情况及自身

建设情况，每半年向省纪委驻厅纪检组报告一次。每年按规定

向上级纪委述职。重大、突发和难点问题及时汇报。 

（二）重大问题报告制度。纪委发现学校中层副职以下人

员的问题，应向党委报告。发现党委委员和中层正职干部的问

题，在向本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向省纪委驻厅纪检组报告。发

现党委主要领导的问题，应直接向省纪委报告。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应及时向省纪委驻厅纪检组报告。二级部门党（总）

支部纪检委员发现本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向学校党委、纪



委报告。重大问题该发现没有发现或发现后不报告、不处置，

按有关规定问责。 

（三）线索处置和执纪审查情况报告制度。线索处置和执

纪审查在向学校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省纪委驻厅纪检组报

告。学校纪委在执纪审查工作中应当在研究立案意见后、向党

委报批立案程序前，以及研究处分意见后、向党委报批处分程

序前，分别报告省纪委驻厅纪检组。 

其它谈话函询、信访处理、问题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情况

随案管数据一并上报。 

学校纪委根据需要，可采取口头汇报、书面报告和专题汇

报的形式，向省纪委驻厅纪检组和学校党委报告情况。 

本制度由学校纪委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20日 

 


